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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：持牌／注册处所持牌人 
 
执事先生／女士：  
 

拆除紧急出口推杆装置上的玻璃面金属箱  
 

本处最近发现一些持牌处所的紧急出口上的推杆装置以玻璃

面金属箱覆盖。从消防安全角度而言，该金属箱不能接受，因其

妨碍紧急装置的设定运作方式，以致出口门不能从处所内轻易开

启，实质上增加了发生火警或其他灾难时对人命造成的危险。  
 

为此，如贵处所的紧急出口上的推杆装置是以玻璃面金属箱

覆盖，你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以纠正违规情况，尽快移除有关的玻

璃面金属箱。附件中的图片展示紧急出口推杆装置的正确布置。  
 
特此提醒，如你不移除上述玻璃面金属箱，本处可根据香港

法例第 95F 章《消防(消除火警危险)规例》发出「消除火警危险

通知书」，限令你在指明的限期内移除有关的玻璃面金属箱。任

何人如不遵办通知书内的规定，最高可处第 6 级罚款 (即港币

100,000 元)，并可就该罪行持续的每日，另处罚款港币 10,000 元。 
 

谢谢你对上述事项的关注。如有疑问，请于办公时间致电 2733 
7556 与本处牌照及审批总区政策课高级消防队长徐振豪联络。  

 
 

 消防处处长  
 
 (刘克能       代行) 

 

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 



Annex 
附件 

 

 

Wrong Configuration: 

The  pushbar  of  the 

emergency  exit  device 

is  covered  by  a 

glass‐fronted  metal 

casing. 

 

错误布置： 

以玻璃面金属箱

覆盖的紧急出口

推杆装置。  

     

 

Correct configuration: 

The  pushbar  of  the 

emergency  exit  device 

is readily operable. 

 

正确布置： 

紧急出口推杆装

置可随时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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